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
发布规定》修订编制说明

为落实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，规范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》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参照《国家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规定》，自治区林草局修订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与必要性
1.贯彻落实上位法要求
2022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明确了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，要求将重要湿地纳入名录管理。为贯彻落实国家法律，需结合自治区实际情况，细化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的认定标准和名录发布程序。
2.规范与完善现有管理体系
[bookmark: _GoBack]2018年原自治区林业厅印发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要湿地确认办法（暂行）》和2019年自治区林草局印发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名录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已不适用当前需求，需通过制定新规，对名录进行“提质优化”，建立进出有序的动态管理机制。
二、编制依据
1.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（2022年12月24日颁布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》（2026年3月25日修订）。
2.地方标准：《重要湿地认定指标（DB65/T5060—2026）》（已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审查，待发布）。
3.上级文件：《国家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规定》（林湿发〔2022〕84号）。
三、修订过程
2025年12月，自治区林草局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《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2026年1月征求了林草局生态处、资源处、法规改革处等相关处室的意见建议，4月征求了各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意见建议，并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目前《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四、《规定》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包括总则、申报条件、认定程序、名录发布和管理、附则五个章节，共二十一条。
1.总则。本章节主要明确《规定》编制目的，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定义和适用范围，重要湿地管理的基本原则，申报方式等基础性条文。
2.申报条件。本章节主要明确《规定》申报条件，应当提交的申报材料等条文。
3.认定程序。本章节主要明确《规定》申报和认定过程中各级各单位主要职责以及认定程序等条文。
4.名录发布和管理。本章节主要明确《规定》名录发布的内容，重要湿地命名方式，名录管理方式，名录信息变更、晋升、撤销规定及程序等条文。
5.附则。本章节主要明确了《规定》与相冲突的内容如何解决以及《规定》试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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